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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日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後，因應民主思潮與社會變遷之需，對

昔日威權式官僚體制文官制度進行徹底的改變，遂於西元一九四七年十

月訂頒「國家公務員法」並嗣後經過二次修正即成為「國家公務員之基本

法」，並於西元一九五○年依憲法與地方自治法規定，亦制

頒「地方公務員法」為地方公務員之管理基準。使日本公務員分成國家公

務員與地方公務員，兩天獨立體系，也構成日本現行人事制度。上開公務

員法暨人事院規則及其他相關法規（國家公務員災害補償法、一般公務員

給與法……等）均明文規定對於公務人員應予身分保障、受懲戒應予公正

處理；對服務條件之行政措施，可提出要求；對不利益處分，可請求審

查；因公傷病可請求補償……等，使日本公務人員之權益受到極完備周

詳的保障，茲就其重要保障分述如左：

（一）身分保障

　　　　　身分保障係為防止機關無故違反公務人員之意願而免其官職

之

　　　制度，依據國家公務員法第七十四條及地方公務員法第二十七條

之

　　　規定，所有公務員之身分變動均必須本公正原則，即對於所有公

務

　　　員之身分保障及懲戒應公正處理。同時國家公務員法第七十八條、

　　　第七十九條暨地方公務員法第二十八條均明定非符合法律或人事

院

　　　所規定之事由，不得降任、免職或休職等處分，以終止公務員關係

　　　或使職務更不利處分。因此身分不利處分發生僅以服務成績不良、

　　　身心障礙欠缺適任資格、因刑案被起訴、因官制之修廢或削減預算

　　　而發生裁撤單位或冗員等法定原因為限，並不涉及違反法令或職

務

　　　義務。故應予保障。（註十五）

（二）不利益處分之審查（註十六）



　　　１範圍：公務人員受懲戒處分、降級、免職、休職等不利身分處分

　　　　外，尚包括違反公務人員意願之調動、輪調等不利處分。

　　　２管轄機關與組成：由人事院主管，該院設置公平委員會，由三

名

　　　　或五名公平委員會組成，委員係由人事官或人事院事務總局職

員

　　　　擔任，必要時得指定具有學識經驗之其他人士為公平委員。

　　　３受理期間：受不利處分之公務人員得於收到處分起六十日內以

書

　　　　面向人事院提出要求審查。

　　　４審理原則：

　　　　（１）言詞審理－採公開或非公開言詞審理，其包括言詞審理

之

　　　　　　　通知、變更與協議、答辯書與反駁書之提出、爭點之整理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、證據調查、最後陳述、審理終結等程序。

　　　　（２）書面審理－當事人請求書面審理或撤回言詞審理時為之，

　　　　　　　書面審理以非公開方式為之，惟公平委員會認為必要時，

　　　　　　　得進行證據調查及口頭陳述意見。

　　　５決定：人事院對於公平委員會提出之審理調查書，應即作成書

面

　　　　之判決即是終局判決：原處分如經判決撤銷並應採取適當救濟

措

　　　　施，以恢復申訴人原有權益。

　　　６再審：不服人事院判決之當事人基於一定法定事由，得於該判

決

　　　　之翌日起三個月內向人事院提起再審，人事院認為必要時得依

其

　　　　職權進行再審。

　　　７司法審查：人事院所為之判決為最終判決，但有關法律問題，

得

　　　　向法院提起訴訟。

（三）改善工作條件行政措施之要求（註十七）

　　　１範圍：依國家公務員法第八十六條之規定，公務員對於俸給及

其



　　　　他一切工作條件，均得向人事院或內閣總理大臣或該職員之主

管

　　　　長官要求施以適當行政措施。因此，舉凡給與、身分關係事項、

　　　　命令規則之制訂修廢、人員之監督、業務分配、辦公設備之改善

　　　　……等均可為要求對象。

　　　２管轄機關：

　　　　（１）案件由公務人員個人或透過公務人員團體之代表以書面

向

　　　　　　　人事院提出。

　　　　（２）人事院受理此類案件時，依性質認為適當時，得置實情

審

　　　　　　　查委員會主持審理工作，審理終結時，委員會應將審理

結

　　　　　　　果作成書面並簽註意見向人事院陳報，俾作為判決之依

據。

　　　３審理原則：

　　　　（１）形式審理－人事院應對申請人之資格、要求事項及其他記

　　　　　　　載，如予審查，決定受理或不受理。

　　　　（２）實質審理｜人事院得就請求事項與有關人員先行交涉，

亦

　　　　　　　得對有關當事人進行斡旋。如斡旋不成時，基於審理案件

　　　　　　　之需要，得徵詢申請人主管省廳首長及其他相關人員之

意

　　　　　　　見並要求提供資格，必要時亦得對證人調查證據。此外，

　　　　　　　人事院方得舉行公開或非公開的口頭審理。

　　　４決定與執行：

　　　　（１）以書面判定之，並將判定書送達申請人，必要時亦應送

達

　　　　　　　內閣總理大臣或申請人之主管省廳首長。

　　　　（２）判定結果處理－認為工作條件必須採取一定措施時，如

其

　　　　　　　權限屬於人事院之事項，則由人事院自行處理，如屬其

他

　　　　　　　事項，則向內閣總理大臣或該申請人之主管省廳首長，

以

　　　　　　　建議書建議其採行。

（四）公務災害補償暨福利措施之申訴（註十八）



　　　１法令依據：依日本國家公務員災害補償法第二十四條規定，對

於

　　　　機關就其執行公務或通勤所受災害之認定、療養方法之補償金額

　　　　及其他補償措施。及同法第二十二條、第二十五條亦規定，人事

　　　　院及災害補償實施機關對於因公或通勤致受災害之職員及其眷

屬

　　　　，應為必要之福利措施如手術後之復健、療善期間之生活援助、

　　　　遺族就學及兒童保育…，等，如有不服，得依人事院規則十三

－

　　　　三及十三－四向人事院請求審查或為更適當處置。

　　　２公務災害補償之審查請求

　　　　（１）審查請求之要件：凡對補償實施機關就職員在公務上或

通

　　　　　　　勤所受災害（包括因公死亡、傷病等）之認定、療番方法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、補償金額及其他補償措施不服者，得依本程序，向人事

　　　　　　　院提出審查請求。

　　　　（２）審查請求之提起：應具備補償審查申請者。

　　　　（３）管轄機關：前述請求案亦由人事院管轄，惟為便於案件

之

　　　　　　　審理，另設災害補償審查委員會主司其事。

　　　　（４）管理程序：請求案經審理合於法定要件時，即由人事院

支

　　　　　　　付災害補償審查委員會進行本案之審理，審理時以書面

為

　　　　　　　之，但請求人申請口頭審理時，委員會應給予口頭陳述

意

　　　　　　　見之機會。此外，請求人及原處分機關得於規定期間內向

　　　　　　　委員會提出證據文書或其他相關物件。

　　　　（５）製作調查書：委員會終結本案審理後，應依審查結果作

成

　　　　　　　調查書並簽註意見向人事院陳報。

　　　　（６）審查請求之判決：人事院基於委員會之調查書，應即為

迅

　　　　　　　速之書面判決，其請求有理由時，則以判決變更或撤銷

原

　　　　　　　處分，並令處分機關依判決內容執行之。

　　　３福利設施之營運措施之申訴

　　　　（１）人事院及災害補償實施機關對於因公務或通勤致受災害



之

　　　　　　　職員及其眷屬，應為必要之福利設施（如手術後之復健

措

　　　　　　　施、療養期間之生活援助、遺族之就學援助、兒童保育所

　　　　　　　之設立等）。當事人對於福利設施實施機關所為之營運措

　　　　　　　施如有不服式因其不當而致權益受損者，得向人事院提

出

　　　　　　　申訴。

　　　　（２）前述申訴應具備福利措施申請書。申訴案經受理後，由人

　　　　　　　事院交付災害補償審查委員會審理（審理程序準用前述

災

　　　　　　　害補償審查之有關規定）審理終結後，由委員會製作調

查

　　　　　　　書陳情人事判決。如其申訴有理由，則由人事院判令該福

　　　　　　　利設施機關為更適當之處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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